
財務援助計劃要求 – 保險不足的患者 

以下文件（如適用）必須隨 Care New England 財務援助申請一同提交。 

1 最近一年提交的報稅表及證明文件。 
 

2 收入記錄*（請參見下文的詳細說明） 

a. 當前工資單（至少 4 週） 

b. 殘障批准函 

c. 社保批准函（如果提供了直接存款和銀行結單，則予以免除） 

d. 父母收入（報稅表）（當申請財務援助的人士為學生時） 
 

3 資產記錄**（請參見下文的詳細說明） 

a. 銀行結單（包括存款、支票、投資賬戶報告、年金、定期存單、貨幣市場賬

戶、股票、債券、養老金以及個人退休賬戶） 

b. 壽險保單的現金價值。 

c. 個人財產（主要住所和個人用的機動車除外） 
 

4 醫療援助和/或 HealthSource RI 批准/拒絕  
 

5 死亡證明副本（如適用）。 
 

6 學生身份證明（如適用）。 
 

7 佐證書（如適用）。 
 

8 開支和負債 
 

9 抵押/出租、財產稅、水電瓦斯、汽車付款/租賃、信用卡、分期貸款、汽車/房屋保

險、醫療開支以及其他開支最近的賬單。 
 

 

*收入記錄：收入指來自薪金、工資、自營收入、兒童保育收入、租金收入、失業補償金、臨時

殘障保險、子女撫養費、贍養費、工傷賠償金、退伍軍人福利、社保付款、股息和利息收入、版

稅、個人和公共養老金以及公共援助的實際或預計年度稅前現金總收入。收入還包括罷工津貼、

彩票中獎和賭博贏錢的淨收入，以及在就醫院服務尋求財務援助的曆年收到的一次性保險付款或

傷害賠償。 

**資產記錄：資產指現金、現金等價物以及其他可轉換成現金的硬資產，包括所持現金、存款賬

戶、支票賬戶、定期存單 (CD)、貨幣市場賬戶、股票（普通股和優先股）、債券、共同基金、

個人退休賬戶、401(k) 計劃、403(b) 計劃、457 計劃、壽險保單的現金價值、個人財產、機動車

（個人用的除外）、第二住所以及租賃物業。資產不包括主要住所和個人用的機動車。 

 


